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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性骚扰需变通民事举证规则
金泽刚

□ 依据 《宪法》 对于人格尊严的基本规定， 我国法律规范体系分别从民事、 行政、

刑事领域， 对不同程度“性骚扰” 行为做出了规制和处罚设定。

□ 在处理职场性骚扰事件的实践中， 按照 《民事诉讼法》 “谁主张、 谁举证” 原则，

受害者需要收集证据来证明性骚扰的成立， 但实践中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

□ 基于体系化的立法， 要想进一步规制职场性骚扰， 不能让受害者承担所有举证责

任， 应当适当变通举证规则， 以应对职场性骚扰的隐蔽性。 同时， 可以考虑通过

合理的精神损害赔偿设置， 让侵权人的过错与其承担的处罚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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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法治】

情感计算的应用困境及其法律规制

作者： 王禄生 （东南大学法学院研究员， 法学博士）

摘要： 在人工智能的视域下， 情感计算是感知、 识别、 模

拟、 影响人类情感状态的各类智能技术的统称。 尽管该技术已经

被迅速商业化并在医疗、 教育、 商业、 就业、 执法等领域获得应

用， 但仍然面临法律、 伦理与技术的多维困境。 从法律上看， 情

感计算的应用可能与个人信息权、 隐私权、 人身自由权等形成冲

突； 从伦理上看， 情感计算的终极目标与道德哲学领域对情感自

主性的强调不相兼容； 从技术上看， 情感计算仍然面临着基础理

论与实际成效的质疑。 为了推动情感计算应用的良性发展， 需要

从两方面展开法律规制： 一是以 “轻推” 为限度， 调和情感自主

性与情感计算终极目标之间的张力； 二是以风险为基础， 按照比

例原则对不可接受、 高风险、 中风险和低风险等四类应用实施从

完全禁止到行业自律的不同法律规制。

【民法典适用】

论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

作者： 王利明 （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 博士生导

师， 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摘要： 民法典第 404 条扩张了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的使用范

围， 该规则具有保护积极信赖、 维护交易安全、 提升交易效率和

维护消费者利益的正当性基础。 依据民法典和 《有关担保的司法

解释》 相关规定， 概括了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的构成要件， 认为

买受人必须取得抵押财产的所有权， 且有必要增设买受人构成善

意的要件， 并应当以该要件替代司法解释关于排除适用情形的兜

底条款的规定。 司法解释关于除外情形的规定应当综合各种因素

加以判断， 不能简单地依据购买的数量或出卖人与买受人是否存

在控制关系而决定是否予以排除。

【司法改革】

辩诉交易强迫认罪问题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警示

作者： 夏菲 （华东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副教授， 法学

博士）

摘要： 美国辩诉交易要求被告做有罪答辩必须是出于自由意

志的自愿， 但是， 由于检察官在刑事司法中拥有绝对权力， 律师

作用有限， 被告在决定是否接受控方提供的交易条件时几乎没有

自由选择的余地。 这种机制性强迫压力的存在为无辜被告认罪的

现实和心理学实验研究所证实， 并已经引起美国最高法院的关

注。 我国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同样强调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自愿

性， 但是由于 “自愿性” 标准不明确， 且也存在控审权力配置不

当、 律师作用更为有限等问题，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同样存在强迫

认罪甚至无辜被告认罪的风险。 为有效防控此种风险， 需明确

“自愿性” 标准， 整体性、 系统性推进刑事司法改革， 并注重制

度推行中的科学性。

【教育法治】

论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学校招生自主权

作者： 林沈节（上海商学院文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

内容摘要： 义务教育阶段的民办学校享有办学自主权， 其中

招生自主权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子权利之一。 在不同的发展时期，

民办学校的招生自主权依据受到政策的影响， 招生自主权从规范

不明确到逐步明确， 再到作出具体细致的规定， 其权利内容逐渐

得到落实。 民办学校招生自主权在面向行政机关时， 与行政机关

形成行政法律关系。 民办学校的招生自主权面向被招收的学生或

学生家长时， 形成民事法律关系。 在确保民办学校能够实现义务

教育的基本目标的前提下， 采用法律或者法规的形式对招生自主

权作出明确规定。 同时， 为确保民办学校招生自主权公平公正的

行使， 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学校招生自主权需要做到招生信息公

开、 招生过程受监督。 政府监管应当以自主招生不违反公平公开

为主要目标， 确保招生秩序市场的平稳， 确保民办学校合法合理

行使招生自主权。

连续多日， 阿里巴巴女员工遭

受性骚扰 （可能涉嫌猥亵） 的消息

持续发酵， 把性骚扰甚至性侵害问

题推向一个全民讨论的高潮。 以工

作需要为由的 “酒桌文化” “职权

胁迫” 对妇女尊严、 人格的侵犯，

更为严重的甚至会侵犯妇女性自主

权益。 此次阿里巴巴女员工事件对

职场性骚扰恶俗文化的揭露具有典

型意义。

近年来， 法治建设极大推进了

妇女权益保障立法， 广大妇女维护

自身权益的法律意识得到普遍提

高， 但是女性作为受害者的违法犯

罪案件仍然时有发生。 特别是带有

一定商业目的性骚扰恶俗依然存

在， 加上其中往往还夹带着职场胁

迫、 利益妥协、 受害忍让、 难以取

证等因素， 致使这类事件被曝光的

并不多。 诚如此次阿里巴巴事件中

的女员工， 一开始向人事部门反馈

时并没有得到结果， 而是到食堂发

传单维权， 以及利用网络力量才得

到单位重视。 不少网友直呼企业和

相关部门应对这类事件有些过于

“迟钝”， 其实这又何尝不是类似事

件的一个缩影呢 。 事实上 ， 这种

“迟钝” 的背后与商业利益交换的

惯性思维有关。 现实中仍存在着男

尊女卑的封建糟粕思想， 体现在商

业文化中， 女性身体权益就可能成

为一笔商业交易的筹码。

我国法律体系全方位

禁止“性骚扰”

其实， 随着社会发展和法治的

进步， 针对女性的性骚扰行为， 早

就被我国法律法规明令禁止。 我国

《宪法》 第三十八条规定： “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

犯。 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

辱、 诽谤和诬告陷害。” 依据 《宪

法》 对于人格尊严的基本规定， 我

国法律规范体系分别从民事 、 行

政、 刑事领域， 对不同程度 “性骚

扰” 行为做出了规制和处罚设定。

就民事规范而言， 我国 《民法

典》 第一千零一十条规定： “违背

他人意愿， 以言语、 文字、 图像、

肢体行为等方式对他人实施性骚扰

的， 受害人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

担民事责任。 机关、 企业、 学校等

单位应当采取合理的预防、 受理投

诉、 调查处置等措施， 防止和制止

利用职权 、 从属关系等实施性骚

扰”。 通常而言， 民事意义上以侵

权来认定职场上的性骚扰行为， 受

害者有权要求加害人进行物质以及

精神损害赔偿。 如果相关单位未采

取合理防止、 制止措施， 也要向受

害者承担适当的民事责任。 一般而

言， 性骚扰是以带性暗示的言语或

动作针对被骚扰对象， 强迫受害者

配合， 使对方感到不悦。 基于性骚

扰行为主要是侵犯女性的人格尊

严， 故性骚扰一般可作为民法上的

侵权行为对待 ， 承担的是民事责

任。 所以， 此次阿里巴巴事件尚未

见有刑事立案的报道 （不排除后续调

查发现违法犯罪的可能性）。

从行政规范而言， 我国 《妇女权

益保障法》 第四十条规定： “禁止对

妇女实施性骚扰。 受害妇女有权向单

位和有关机关投诉”。 接受投诉的单

位应该进行调查， 并依据公司企业的

管理规范， 对当事者做出处理， 就像

此次阿里巴巴做出的开除处分一样。

但严重的性骚扰行为， 可能升级为违

法犯罪性质， 包括强制猥亵， 甚至是

更严重的性侵害。

我国 《治安管理处罚法》 第四十

四条规定： “猥亵他人的， 或者在公

共场所故意裸露身体， 情节恶劣的，

处 5 日以上 10 日以下拘留”。 职场性

骚扰与强制猥亵行为， 都是行为人在

违背妇女意愿的情况下， 故意实施的

侵犯妇女人格和性自主权益的行为，

两者在行为主体和对象上是一致的，

只是在侵犯程度上有较大区别， 猥亵

行为更侧重侵犯妇女性的自主权益。

而职场性骚扰行为， 尤其是肢体性的

性骚扰行为在一定条件下可能会转化

为强制猥亵行为。

从刑事规范而言， 我国 《刑法》

第二百三十七条规定： “以暴力、 胁

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他人或者侮

辱妇女的， 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

拘役。” 具体说来， 如果行为人违背

妇女意志， 以暴力、 胁迫或其他方法

实施强制侮辱、 猥亵行为， 严重伤害

了妇女性的自主权益， 那就可能构成

本罪， 要承担刑事责任。 如果行为人

实施进一步的性侵害， 构成强奸罪，

那就不再是以强制猥亵罪论， 更不是

职场性骚扰了。

民事诉讼举证难是职场

性骚扰维权难点

不过， 在处理职场性骚扰事件的

实践中， 容易出现较大争议的主要是

举证及赔偿问题。

对于一般职场性骚扰行为， 按照

《民事诉讼法》 “谁主张 、 谁举证 ”

原则分配举证责任。 这也意味着受害

者要想获得民事赔偿， 需要收集证据

来证明性骚扰的成立， 具体包括要证

明加害人实施了性骚扰行为、 该行为

是加害人故意实施的、 性骚扰行为造

成的损失后果、 性骚扰行为与后果间

有因果关系等。 由于性骚扰案件往往

具有隐蔽性， 如果还有酒精的掩盖，

对于遭受性骚扰的一方， 其举证会十

分困难。 受害者很难获取证人证言、

录音录像、 电子数据等来作为证明，

一旦行为人矢口否认， 受害者很难收

集周密的证据链， 或证明力度不够，

从而导致性骚扰难以成立， 最终或许

只能不甘心地接受调解了事。

即使受害者最终能够证明性骚扰

的成立， 受害者可能获得的损害赔偿

数额， 也难以预料。 不少职场性骚扰

并不会直接带来物质上或身体上的伤

害， 这种伤害鉴定几乎不可能 。 为

此， 一般难以获得直接物质赔偿。 实

际上性骚扰造成的确实是精神损害，

但是基于精神赔偿的诉求同样很难获

得法院支持。 哪怕能够获得支持， 因

精神损害赔偿的标准不明确， 最终获

赔的数额并不多。

需要强调的是， 对于因不堪职场

性骚扰而选择主动离职的受害者， 新

《民法典》 规定： 单位有制止、 防止

性骚扰责任后， 其对因性骚扰离职者

可能要予以赔偿， 这就在法律上有了

依据， 受害者作为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应该得到进一步保障。

上述这些问题同样存在于行政、

刑法领域的职场性骚扰诉讼中。 相较

于民事领域， 涉嫌治安违法或者犯罪

的职场性骚扰行为的举证责任， 从原

来的受害者承担向国家公权力机关承

担转移。 这在某种意义上为受害者减

轻了举证责任的负担。

就现有法律的实施而言， 要想进

一步规制性骚扰， 需要正视受害人证

明责任承担的可行性问题。 民事诉讼

中， 当出现不利于原告举证的情形，

法律会规定由被告方承担举证责任，

证明待证事实的反面事实， 也就是举

证责任倒置。 在职场性骚扰领域， 在

受害人丧失意识的情况下， 也应当适

当变通举证规则， 采用举证责任倒置

的方式， 应对职场性骚扰的隐蔽性。

比如， 让被控告方证明自己为何实施

过度亲密行为， 为何深更半夜几次进

入被害人的房间等， 这些都应该由其

举证说明。 必须说明的是， 喝酒更不

是免责和从轻的理由。

此外， 就职场性骚扰的损害赔偿

问题， 可以考虑通过合理的精神损害

赔偿设置， 让侵权人的过错与其承担

的处罚相匹配， 让受害人获得的赔偿

与其遭受的精神损害相一致。 唯有这

样， 才能让法律发挥有效的规制作

用， 令心怀不轨者不敢伸手。

引导培养良性企业文

化，杜绝职场性骚扰

除了法律的规制与施行之外， 防

治职场性骚扰还有赖于社会各方面积

极行动起来， 共同抵制性骚扰， 形成

积极向上的职场文化氛围。

一方面， 要消除传统落后的男尊

女卑观念， 把男女平等观真正落实到

生活和工作之中 ， 更不能借 “性开

放” 之名助推侵犯妇女的合法权益。

另一方面， 各级用人单位包括公司企

业要把防止、 制止性骚扰， 保护妇女

权益作为单位文化、 纪律建设的一部

分。 不仅可以对员工开展避免职场性

骚扰的培训， 也可以在员工日常工作

交流中， 处处强调尊重女性， 防微杜

渐， 避免从量到质的变化。

另外， 对于广大女性而言， 要着

力培养自尊自爱的人格心理， 敢于对

“黄色” 的言语或者段子说不， 善于

识别性骚扰言行， 和性骚扰的环境，

特别是酒桌上的危险， 一旦遭遇要及

时联系家人或朋友， 对于已经遭受的

性骚扰行为， 必须果断拒绝， 危险加

剧时则要声明立场， 甚至立即报警，

万不可因小失大。

（作者系同济大学法学教授， 博士

生导师）


